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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11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12年3月1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地點：本校大林校區榮華樓二樓會議室、嘉義校區正心誠意樓一樓會議室(兩校區視

訊) 

主席：周立勳校長                                     紀錄：羅育彤 

出席人員: 如簽到 

列席人員： 

壹、會前祈禱(略) 

貳、主席致詞 

1.歡迎我們新加入的同仁劉昭志主任秘書，歡迎加入我們行政團隊。 

2.行政會議基本上每月都會召開一次，主要是行政業務上的協調，甚至遇到問題可

以共同討論提出辦法解決，大家都是團隊一起為學校來努力。 

3.在新學期首要行政工作還是招生，也很感謝教務處帶領各科主任在中彰投開拓新

的生源，各科主任也很辛苦的奔波，相信這樣的努力會有助於今年的招生。 

4.其次，這學期還有很多活動，如高教深耕正在審查計畫過程，也很感謝技合處和

各層面主持人的協助。當然不僅這些，諸如此次承接技藝成果展、校園參觀日、

護理科加冠典禮等，在許多活動中逐一去完成，相信我們可以平安度過這學期工

作挑戰。 

參、上次提案執行情形 

提 案 一： 

案    由：落實本校 IR 研究的作業程序。(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 

提 案 二： 

案    由：修正學校教職員工生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公告修正條文， 並依修正條文實施 

提 案 三： 

案    由：修訂『L-OAC-02-A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支出憑證核銷辦法』。(提案

單位：會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依內控流程規定簽請校長核准，持續落實依法執行。 

提 案 四： 

案    由：111年度獎補款核銷單逾期送件統計及因應對策。(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112年度起依決議執行。 



肆、提案討論 

提 案 一： 

案    由：新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膳食費報支要點』。(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修訂條文第一條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校內款（含配合款，學輔經費

除外）後通過。 

提 案 二： 

案    由：修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現金及有價證券管理辦法」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總務處出納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三： 

案    由：修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零用金管理辦法」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總務處出納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四： 

案    由：制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郵件處理作業要點」，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總務處文書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五： 

案    由：制訂「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蓋用印信作業要點」，提請討論。(提案單

位：總務處文書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六： 

案    由：112年1月12日三讀通過「菸害防制法」修正案，大專校院應跨處室合作

成立工作小組共同推動菸害防制工作，依據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校

園菸害防制實施要點。(提案單位：學務處衛保組)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七： 

案    由：增訂本校「教師承接校外單位委辦活動管理要點」，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技術合作處)

決    議：暫不審議，於下次會議再行討論。 

伍、各處室報告(如附件) 

陸、臨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論(略) 

捌、散會(11:47)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膳食費報支要點 

112.3.1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使膳食費申請有所依循，落實

撙節開支，特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膳食費報支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凡經費運用校內款（含配合款，學輔經費除外）皆適用本要

點規定，惟各類獎補款補助機關（構）另有規定則依其規定辦理。 

二、 本校辦理各類會議以不供應餐點為原則，惟如會議時間較長影響用餐時間

或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外賓與會或性質特殊經校長同意者，則各單位視實

際需要於預算額度內提供。 

三、 膳食費 

(一) 用餐時段（即早上 8:00前或中午 12:10~13:10或下午 5:00以後），辦

理與行政或教學研究有關之各類會議、講習、訓練及研討（習）會依本

要點辦理報支。 

(二) 早餐每人 50元，午、晚餐每人 80元。有外部專家學者、外賓與會之各

式訪查或評鑑，午、晚餐得每人 150元。 

(三) 會議或活動前主辦單位應先調查預計參加人數決定訂購數量，避免浪費

以達撙節開支。 

四、 茶水點心費 

(一) 為非用餐時段之茶水、點心、飲料等費用。 

(二) 限辦理與行政或教學研究有關之各類會議、講習、訓練及研討（習）會

申請金額每人以 40元為限。 

(三) 會議或活動前主辦單位應先調查預計參加人數決定訂購數量，避免浪費

以達撙節開支。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現金及有價証券管理辦法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現金，謂庫存

現金、零用金、銀行活期

存款及到期票據；有價證

券，謂定存單。

本辦法所稱現金，謂庫存

現金、零用金、銀行活期

存款及到期票據。 

修訂內容

第九條 出納人員執行收款，除收

回支出或借支等外，應掣

給收據。前項空白收款收

據，應裝訂成冊，統一連

續編號，由會計室保管。

收款時應先經會計主任核

章，收訖後應於當次日編

製現金收支日報表提供會

計室以通知聯送會計室編

製傳票入帳。 

出納人員執行收款，除收

回支出或借支等外，應掣

給收據。前項空白收款收

據，應裝訂成冊，統一連

續編號，由會計室保管。

收款時應先經會計主任核

章，收訖後應於當日以通

知聯送會計室編製傳票入

帳。

修訂內容

第十條 出納人員對委託銀行代收

款項之憑證於收款期限截

止後未見收回時，應即查

明原因，並通知會計主

任。 

出納人員對委託銀行代收

款項之憑證於收款期限截

止後未見收回時，應即查

明原因，並通知會計主

任。 

刪除內容 

第十一條 出納人員應根據會計主任

核章之收入收據執行收

款，於收訖後在傳票上加

蓋「收訖」章戳，同時登

記現金出納備查簿，並退

還會計室，但逾期一週仍

未能收取者，應敘明情

形，通知會計主任。 

出納人員應根據會計主任

核章之收入收據執行收

款，於收訖後在傳票上加

蓋「收訖」章戳，同時登

記現金出納備查簿，並退

還會計室，但逾期一週仍

未能收取者，應敘明情

形，通知會計主任。 

刪除內容 

第十二條 出納人員對委託銀行代收

款項之憑證於收款期限截

止後未見收回時，應即查

明原因，並通知承辦單位

並於一週內換取新支票，

未照規定作業呈報承辦單

出納人員對委託銀行代收

款項之憑證於收款期限截

止後未見收回時，應即查

明原因，並通知會計主

任。 

修訂內容 

附件2



位主管、總務主任及會計

主任。 

第十三條 出納人員應根據已完成請

購及核銷流程之原始憑證

會計主任核章之支出傳

票，執行付款，於付訖後

在原始憑證上加蓋「付

訖」章戳，受款人需在付

訖章戳內填寫姓名、日期

及金額同時登記現金出納

備查簿，並退還會計室處

理。但逾期一週後，受款

人仍未領取者，應敘明經

過通知會計主任。 

出納人員應根據會計主任

核章之支出傳票，執行付

款，於付訖後在原始憑證

上加蓋「付訖」章戳，同

時登記現金出納備查簿，

並退還會計室處理。但逾

期一週後，受款人仍未領

取者，應敘明經過通知會

計主任。 

修訂內容 

第十四條 出納人員支付款項，除零

用金、員工薪津、及零星

款項外，應以支票或匯款

支付逕付與學校債權人，

並同時向受款人索取收據

或憑證。開發立支票時，

支票存根據上應詳予填載

受款人、發票日、金額、

開票日及傳票號碼。 

出納人員支付款項，除零

用金、員工薪津、及零星

款項外，應以支票逕付與

學校債權人，並同時向受

款人索取收據或憑證。開

發支票時，存根據上應詳

予填載。 

修訂內容 

第十六條 收受遠期票據，應即委託

銀行代收，託收日期不得

晚於下次出帳日期並於當

日由出納人員通知會計室

轉帳。 

收受遠期票據，應即委託

銀行代收，並於當日由出

納人員通知會計室轉帳。 

修訂內容 

第十七條 有價證券應由出納人員登

記銀行代收憑摺有價證券

備查簿，除定期存款單由

出納人員或主管保管外，

以存於銀行保險箱保管為

有價證券應由出納人員登

記有價證券備查簿，除定

期存款單由出納人員或主

管保管外，以存於銀行保

險箱保管為原則。有價證

修訂內容 



原則。有價證券之簽章應

經校長，會計主任及主辦

出納會同簽章。出納組應

另將有價證券之影本送會

計室存執。 

券之簽章應經校長，會計

主任及主辦出納會同簽

章。出納組應另將有價證

券之影本送會計室存執。 

第十八條 出納人員應注意各項有價

證券之本息利率到期日

期，依現況擇優作業按期

兌取，並提供通知會計室

入帳。 

出納人員應注意各項有價

證券之本息到期日期，按

期兌取，並通知會計室入

帳。 

修訂內容 

第廿條 出納人員應按日編製現金

收支日報表，按月編製支

票存款調節表、現金及銀

行存款月報表；現金收支

日報表及支票存款調節表

送會計室，現金及銀行存

款月報表就庫存現金及銀

行存款之收付結存編製現

金及銀行存款結存表，送

由會計室核轉校長；並按

月就有價證券保管情形編

製有價證券明細表，送會

計主任核轉校長。 

出納人員應按日就庫存現

金及銀行存款之收付結存

編製現金及銀行存款結存

表，送由會計室核轉校

長；並按月就有價證券保

管情形編製有價證券明細

表，送會計主任核轉校

長。 

修訂內容 

第廿一條 出納人員收到銀行之對帳

單，應於三日內，核對完

畢，如有差額，應敘明原

因並編製差額解釋表移送

會計主任核轉校長核閱。

出納人員收到銀行之對帳

單，應於三日內，核對完

畢，如有差額，應敘明原

因並編製差額解釋表移送

會計主任核轉校長核閱。 

刪除內容 

第廿二條 零用金之收付應由經辦人

員登記零用金備查簿，按

週或按旬根據零用金備查

簿填具零用金支付清單，

附同原憑證由會計人員核

辦並補足原額。 

零用金之收付應由經辦人

員登記零用金備查簿，按

週或按旬根據零用金備查

簿填具零用金支付清單，

附同原憑證由會計人員核

辦並補足原額。 

刪除內容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現金及有價証券管理辦法

96年09月19 日經行政會議通遇 

106年11月29日經行政會議通過 

112年03月  日經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 為使現金收支及有價證

券作業程序能有一致之遵循標準，以保障資產安全，訂定崇仁

醫護管理專科學校現金及有價証券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現金，謂庫存現金、零用金、銀行活期存款及到期

票據；有價證券，謂定存單。 

第 三 條 現金及有價證券之收付、移轉及保管事務，由出納人員辦理或

主管辦理。零用金之收付、保管，由經辦事務人員辦理。零用

金之管理應另訂辦法規範之。 

第 四 條 本校各項收入得委託所在地之銀行或其他金融機構付收（以下

簡稱銀行）。其採自行收納者，除為數零星者外，應於當日悉數

存入銀行。因時間關係未及存入，至遲應於次辦公日存入。 

第 五 條 本校之基金、學雜費與代辦費等之收入，應於銀行分別設戶。 

第 六 條 自銀行提款時應以支票或取條為之，並由校長、會計主任及出

納人員會同於支票或取條上簽名或蓋章。空白支票由出納人員

保管。 

第 七 條 零用金之限額，為新台幣伍萬元。 

第 八 條 內部稽核小組對於現金及有價證券之收付、移轉、保管應作定

期及不定期之檢查。定期檢查每學期不得少於二次，並應將檢

查結果報告校長。 

第二章 現金收支 

第 九 條 出納人員執行收款，除收回支出或借支等外，應掣給收據。前 



   項空白收款收據，應裝訂成冊，統一連續編號，由會計室保管 

   收訖後應於次日編製現金收支日報表提供會計室入帳。 

第 十 條 出納人員收入之支票，發生退票情事時，應即通知承辦單位並 

   於一週內換取新支票，未照規定作業呈報承辦單位主管、總務 

   主任、會計主任。 

第十一條 出納人員應根據已完成請購及核銷流程之原始憑證，執行付

款， 

    於付訖後在原始憑證上加蓋「付訖」章戳，受款人需在付訖章

戳內填寫姓名、日期及金額。 

第十二條 出納人員支付款項，除零用金、員工薪津、及零星款項外，應 

   以支票或匯款支付。開立支票時，支票存根上應填載受款人、 

   發票日、金額、開票日及傳票號碼。 

第三章 有價證券 

第十三條 收受遠期票據，應與校務有關者為限。 

第十四條 收受遠期票據，應委託銀行代收，託收日期不得晚於下次出帳 

   日期。 

第十五條 有價證券應由出納人員登記銀行代收憑摺，除定期存款單由出 

   納人員或主管保管外，以存於保險箱保管為原則。有價證券之 

   簽章應經校長，會計主任及主辦出納會同簽章。 

第十六條 出納人員應注意各項有價證券之本息利率，依現況擇優作業，

並提供會計室入帳。 

第四章 登記與編報 

第十七條 出納人員應按日編製現金收支日報表，按月編製支票存款調節

表、現金及銀行存款月報表；現金收支日報表及支票存款調節

表送會計室，現金及銀行存款月報表送會計主任核轉校長。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 

  同。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零用金管理辦法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二條 零用金彈性額度為新台幣

伍萬元整，大林校區及嘉

義校區繳費機台各壹萬元

整，參萬元整由出納人員

保管，超過參萬元存入

ATM。各單位若需小額緊

急採購，經一級單位主管

審核後，送會計室審查，

簽請校長核准後，移總務

處出納人員支付。

零用金彈性額度為新台幣

伍萬元整，由出納人員保

管。各單位若需小額緊急

採購，經一級單位主管審

核後，送會計室審查，簽

請校長核准後，移總務處

出納人員支付。 

修訂內容

附件3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零用金管理辦法 

96年08月31日經行政會議通過 

104年06月24日經行政會議通過 

112年03月  日經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零用金之申請與保管處理程 

序有所遵循，訂定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零用金管理辦法（以下簡稱  

辦法）。 

第二條 零用金彈性額度為新台幣伍萬元整，大林校區及嘉義校區繳費機台各  

壹萬元整，參萬元整由出納人員保管，超過參萬元存入 ATM。  

各單位若需小額緊急採購，經一級單位主管審核後，送會計室審查， 

簽請校長核准後，移總務處出納人員支付。 

第三條 本零用金限小額支出，即新台幣伍仟元（含）以內者。 

第四條 已支付之零用金，其憑證需加蓋「付訖」章，並經受款人簽收，以防  

止重複報銷。 

第五條 為維持財產管理之完整性，凡財產之購置，應依正常採購程序辦理， 

不得以零用金報支。 

第六條 會計室每年至少監督盤點1次，並做成紀錄。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郵件處理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年03月01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郵件分發之效率及服務品質，特制訂崇仁

醫護管理專科學校郵件處理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交寄郵件須以公務信件為原則。 

三、當天到校的掛號郵件及包裹登錄建檔後，同時寄發通知，再至總務處文書組領取。 

四、郵件領取時間： 

(一)學期間：週一至週五09:00~12:10；13:10~16:00。 

(二)寒、暑假期間：領件時間另行公告。 

五、學生領件請出示學生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六、普通郵件依單位、班級置於信櫃，請自行領回。 

七、教職同仁公務信函，請務必書寫清楚寄件單位、姓名、郵遞區號、遞送方法（如未填寫

者一律以平信寄發）。書寫不清時，將以『退件』處理。 

八、赴郵局交寄時間：原則上以下午 4：00 送郵局交寄。 

(一)各單位交寄公務郵件，務必在每日下午 2:00 以前擲交文書組處理，逾時改為隔日

處理。 

(二)『緊急公務郵件』請各單位自行至郵局辦理。 

九、各單位大宗郵件(20 件以上)交寄，因無需用郵，由各單位自行付現交寄，檢據核銷。 

十、各類郵件，請勿使用訂書針或安全鈕扣封裝。 

十一、文書組不代售郵票、貨到付款及代寄私人郵件。 

十二、掛號函件三件（含三件）以上交寄，請填寫『交寄大宗函件執據（存根）』，並將填寫

完成之電子檔寄送文書組。 

十三、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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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蓋用印信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12年03月01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 為使各單位申請蓋用校印或其他章戳有所依循，

依據行政院「印信製發啟用管理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法」第七條，特制訂崇仁醫護管理專

科學校蓋用印信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以學校具名之文件用印，均應陳校長或校長授權人核可後，始得為之。 

三、印信蓋用原則： 

(一)除已決行之公文外，凡須蓋用印信或章戳之文件，均應填妥「蓋用印信申請表」(如

附件1)，陳請校長核定後，始得蓋用印信。 

(二)已核判而須蓋用印信或章戳之文件，蓋用人員應將「蓋用印信申請表」歸檔保存，

保存期限為期一年。 

(三)各單位制式表件得由校長核章後用印，不另填「蓋用印信申請表」。 

四、各式文件用印注意事項： 

(一)已核判而須蓋用印信或章戳之文件，用印申請人應將核判之公文，連同申請用印之

文件送文書組用印。 

(二)用印人員如發現原稿未經判行或有其他錯誤，應即退還補判或更正後再蓋印。 

(三)以影本申請蓋用印信時，應連同正本由原核發單位查核，並於影本加蓋「與正本無

訛」之戳記及經核對人簽章後，再申請用印。 

(四)如蓋用印信或章戳於表單特別位置時，應於表單內以鉛筆框註，以便用印。 

(五)申請單位應負審核用印文件內容之責，用印單位於用印前負責文件內容之校對，若 

發現用印文件有誤，應即退還更正後再蓋印。 

五、申請表應妥為保存，以備查考。並於新舊任交接時，隨同印信專案移交。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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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 

蓋用印信申請表 

                                                      年    月    日 

受 文 者  

用    途  

申請份數 簽名章     份 校長職章     份 校印     份 

申 請 人 

（職名章） 
 

單位主管 

（職名章） 

 

會簽單位 

(無則免) 

(會簽單位名) 

校長批示 

 

本表保存期限1年 



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教師承接校外單位委辦活動管理要點
   112年3月1日行政會議訂定通過

一、崇仁醫護管理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與產業界之互動，提升社會大眾

對本校之認識，並有效管理本校教師承接校外單位委辦之活動，特訂定「崇仁

醫護管理專科學校教師承接校外單位委辦活動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活動，係指由校外單位委由本校教師協助辦理之各類研習、工作

坊、講座、教育訓練、考試與檢定等活動。

三、本校教師承接校外單位委辦活動，以不妨礙常規教學且需符合本校盈餘為原則。

四、本校教師可依其專長接受校外單位委託辦理各類活動，教師辦理活動前，請先

提交申請表與經費規劃表至研究及產學組，待校內行政流程簽核後始得執行。

活動申請採隨到隨審，除合約書提交至研究及產學發展組外，其餘文件(如成

果報告書等)請教師依兩造雙方規定辦理。 

五、活動所有經費需請校外單位先轉撥入學校帳戶，由會計室統一管理辦理出帳等

作業。

六、經費編列規定如下︰

1.行政管理費：不得低於10%，以支付水電及其他必須開支，唯配合學校特定

發展之需求，其行政管理費之收取得不受本條之限制，而由校長依個案審定

之。

2.場地使用費：若活動有非在校生參與，則請依本校「場地借用管理辦法」辦

理。

3.人事費、業務費與雜支等費用，則依各活動需求編列之。唯教師每案月支酬

勞不得超過學術研究費。

七、本校教師不得利用校內設備或人力私自承接各項活動，違反規定者，送請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6




